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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法律程序代理人

浦林成山（開曼）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
MoFo China Corporate Services Limited已獲委任為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622章）第
16部項下代表本公司於香港接收法律程序文件及通知之法律程序代理人（「法
律程序代理人」），而現任法律程序代理人已卸任，自二零一九年四月十二日起
生效。

承董事會命
浦林成山（開曼）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非執行董事
車宏志

香港，二零一九年四月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車寶臻先生、石富濤先生及曹雪玉女士；非執行董事車
宏志先生、王雷先生及陳延生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張學伙先生、蔡子傑先生及汪傳生先生。


